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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观澜潮盛建硕科技都主体工程“7·27”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一、事故概述和事故性质认定

2025 年 7 月 27 日 11 时 20 分许，观澜街道潮盛建硕科技都

主体工程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约 228 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深圳市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2022

年修订版）》（深龙华安办〔2022〕32 号）的规定，龙华区人

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安委办牵头，从区住房建设局、区群团工作部

（工会）、市公安局龙华分局、观澜街道办事处等部门抽调人员

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人介入，开

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综合分

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

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突出

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龙华观澜潮盛建硕科技都主体工程“7·27”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企业未对入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

训教育和技术交底、未对施工现场洞口处采取有效防坠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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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张贴符合国家标准的警示标志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

二、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 建设单位：深圳市丰盛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

盛硕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6417736X4；注册

资本：10720 万（元）；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月

路 329 号 501；法定代表人：王盛华；成立日期：2007 年 7 月

19 日，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一般经营项目可以自主经营，许

可经营项目凭批准文件、证件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无。

总体规模：小型企业；隶属关系：无；体制沿革情况：成立

于 2007 年，法定代表人为王盛华；生产（经营）能力及实际产

销量情况：未披露；从业人员数量：15 人；内设机构：设有工

程部、财务部等。

2. 施工总承包单位：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

广厦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30271274；注册

资本：33000 万（元）；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康欣

社区北环大道 7001 号开元大厦 2 楼整层；法定代表人：赵育鑫；

成立日期：2000 年 6 月 28 日，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园林绿化工程（取得建设主管部

门的资质证书，方可经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销售；投资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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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合同能源管理；矿山开采（由分

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报）；物业租赁及管理；建筑工程机械

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不配备操作人员的机械设备租赁，

不包括金融租赁活动）(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饮料及茶叶

批发。工程造价咨询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土

石方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机电安

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工程

施工总承包贰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凭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深圳市住房和建设

局资质证书，证书编号为:A1014044030410-9/1 经营）；餐饮服

务。

总体规模：大型企业；隶属关系：无；体制沿革情况：成立

于 2000 年，法定代表人为赵育鑫；单位资质情况：持有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资质及安全

生产许可证；生产（经营）能力及实际产销量情况：未披露；从

业人员数量：300 人；内设机构：设有工程部、经营部、法务部、

财务部、人事部等。

3. 消防分包单位：深圳龙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龙城消防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602MA566NF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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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 万（元）；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

天安社区泰然五路 9号天安科技创业园 B座 602-5；法定代表人：

陶能；成立日期：2021 年 4 月 1 日，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消防技术服务。消防器材销售；工程造价咨询业

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建设

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设计；建筑物

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室内环境检测；施工专

业作业。建设工程勘察。

总体规模：中型企业；隶属关系：无；体制沿革情况：成立

于 2021 年，法定代表人为陶能；单位资质情况：持有消防设施

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资质及安

全生产许可证；生产（经营）能力及实际产销量情况：未披露；

从业人员数量：21 人；内设机构：设有工程部、财务部等。

4. 监理单位：深圳市龙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

建监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91586673；注

册资本：1000 万（元）；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

阁坑社区京基御景时代大厦 1 栋 505-508；法定代表人：李涛源；

成立日期：2004 年 11 月 16 日，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工程

造价咨询（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资质证书方可经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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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无。

总体规模：中型企业；隶属关系：无；体制沿革情况：成立

于 2004 年，法定代表人为李涛源；单位资质情况：持有房屋建

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等资质；生产（经营）

能力及实际产销量情况：未披露；从业人员数量：136 人；内设

机构：设有项目部、业务部、行政部、财务部等。

5. 地坪投标单位：深圳市澜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澜华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287594X5；

注册资本：2000 万（元）；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

同胜社区福龙路旁恒大时尚慧谷大厦（东区）7 栋 612；法定代

表人：徐新建；成立日期：2015 年 6 月 25 日，单位性质：有限

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建筑工程的施工；建筑装饰工

程、玻璃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加固工程、市政共用工程

的施工；建筑工程的设计；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技术咨询；国内

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

项目是：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

防水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防腐保温工程、金属门窗工程、建筑工程的检测、鉴定。

总体规模：小型企业；隶属关系：无；体制沿革情况：成立

于 2015 年，法定代表人为徐新建；单位资质情况：持有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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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特种工程专业承包结构补强不分等级、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资质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经

营）能力及实际产销量情况：未披露；从业人员数量：40 人；

内设机构：设有市场部、投标部、造价部等。

6. 地坪相关分包单位：深圳艺轲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艺轲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PABT1G；注册资本：200 万（元）；注册地址：深

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杨美社区杨美东 3巷 3号 101；法定代表人：

方良；成立日期：2021 年 4 月 7 日，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智

能化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消防设施工程、空调安装工程、空气

净化系统安装工程、实验室配套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建筑机电工

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工程施工总承包；计算机室超静化

技术的研发；建筑材料的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室内装饰设计；家具、家私的组装、安装以及销售；木质装饰材

料零售;计算机零售;建筑物自来水系统安装服务;日用灯具零

售;装修用玻璃零售;家具零售;陶瓷装饰材料零售;开关、插座、

接线板、电线电缆、绝缘材料零售;软件零售;五金零售;室内装

饰设计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金属装饰材料零售;家

用视听设备零售;日用家电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零售;灯具零售;

涂料零售;园林绿化工程服务;建筑物空调设备、通风设备系统安

装服务;房屋租赁;装饰石材零售;装饰用塑料、化纤、石膏、布



— 7 —

料零售;计算机零配件零售;办公设备耗材零售;网络技术的研

究、开发;场地租赁（不含仓储）;电工器材零售;舞台灯光、音

响设备安装服务;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卫生洁具零售;建筑工程

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室内装饰、装修;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智

能化设计与安装工程服务;建筑物排水系统安装服务;门窗安装;

建筑物拆除（不含爆破作业）;机电设备安装服务;室内外空气净

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室内外环境污染检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

与施工。（以上经营范围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需要

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总体规模：小型企业；隶属关系：无；体制沿革情况：成立

于 2021 年，法定代表人为方良；单位资质情况：未持有建筑方

面相关资质；生产（经营）能力及实际产销量情况：未披露；从

业人员数量：7 人；内设机构：设有工程部、财务部等。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 涉事相关单位合同签订情况

2023 年 9 月，丰盛硕公司与龙建监理公司签订《深圳市工

程建设监理合同》，约定由龙建监理公司负责潮盛建硕科技都工

程（以下简称“涉事项目”）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保修阶

段实施监理，合同金额 460.7872 万元。

2023 年 11 月，丰盛硕公司与银广厦公司签订《深圳市建设

工程施工（单价）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约定由银广厦公司负

责涉事项目地面以下、地面以上土建施工，水电安装，电梯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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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工程，幕墙，室内装修等工作内容，合同金额 33300 万元。

其中约定，总承包服务费是承包人（即银广厦公司）为配合协调

发包人（即丰盛硕公司）进行的专业工程发包、对发包人自行采

购的材料与设备等进行保管以及施工现场管理、竣工资料汇总整

理等服务所需的费用；承包人施工现场应配置必要的安全、文明

施工设施与保护器材，施工作业人员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

得上岗作业，承包人有责任管制无关人员进入施工现场。

2024 年 7 月，丰盛硕公司与龙城消防公司签订《潮盛建硕

科技都消防工程施工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约定由龙城消防公

司负责涉事项目塔楼、裙楼、地下室、室外等所有消防工程，合

同金额 1008 万元。

2024 年 10 月，丰盛硕公司与银广厦公司、龙城消防公司签

订《消防工程管理协议》及安全管理协议，明确银广厦公司和龙

城消防公司关于施工范围的划分及双方安全管理责任，并约定由

银广厦公司收取龙城消防公司总包配合服务费 10 万元，用于提

供工程材料和施工人员的垂直运输、提供施工用水电接驳口、脚

手架使用、施工现场的管理、竣工资料的接受、安全文明施工。

同时约定消防专业的所有洞口均由龙城消防公司负责封堵。

2025 年 3 月，丰盛硕公司开展涉事项目地面及天面优化工

程招投标工作，刘孙伟借用深圳澜华公司资质参与投标，至事发

时双方未签订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7 月，丰盛硕公司通知刘孙

伟立即组织人员进场开展 1#厂房 11、12、13 楼地坪固化作业，

刘孙伟通过中间人将工程交给方奎负责，方奎以深圳艺轲公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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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刘孙伟的深圳市鸿鑫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

并于 7 月 21 日带领方凯等工人入场作业。入场后，刘孙伟与银

广厦公司造价师黄敏商量入场事宜，黄敏要求刘孙伟签订合同、

安全管理协议及完成三级安全教育后才入场，但至事发时该项工

作仍未完成。

2. 涉事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丰盛硕公司成立了以宁涛为项目负责人的项目部，编制了

《项目安全管理制度》，委托了龙建监理公司日常对涉事项目进

行了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下发工作联系单要求总包单位整改。

龙建监理公司成立了以聂光华为总监理工程师的项目监理

机构，编制了《安全监理规划》《安全文明施工监理实施细则》

《项目安全生产控制制度》《监理安全操作规程》等项目管理文

件，对涉事工程开展了定期安全检查、下发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

召开监理例会等监理活动。

银广厦公司成立了以肖杰为项目经理的项目部，编制了《潮

盛建硕科技都主体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主要工种安全操作规程》《主要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等制度和操作规程，组织开展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工

作。

龙城消防公司成立了以代光前为项目经理的项目部，编制了

《消防工程施工方案》《消防工程安全事故方案》《消防工程高

处作业专项施工方案》《消防工程临时用电、用水专项施工方案》

《项目安全管理及培训制度》等制度，根据施工进度编写了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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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三）事故经过

事故调查组通过对现场痕迹勘验，并询问现场人员，还原了

事故发生过程。

2025 年 7 月 27 日上午，方凯带领刘仁求、方克军、蔡文明

三名工人到达龙华区观澜街道潮盛建硕科技都主体工程 12 楼开

展地坪固化作业。9 时 30 分许，四人完成 12 楼作业后，前往 13

楼开展地坪固化作业，到达现场时发现 13 楼工艺管井门处于打

开状态。11 时 20 分许，刘仁求、方克军、蔡文明先行乘电梯下

楼吃中饭。11 时 22 分许，因之前出现过工具被人拿走的情况，

方凯准备将班组所用工具包藏在 13 楼工艺管井防火门后，不慎

从 13 楼工艺管井口坠落，坠落时发出巨大声响，银广厦公司油

漆班班长蔡云听到声音后前往查看，发现方凯躺在工艺管井底。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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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厂房 1楼工艺管井底部情况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发场所位于龙华区观澜街道潮盛建硕科技都主体工程 1#

厂房。经现场勘查，13 楼工艺管井（亦称“工艺井”）防火门

处于开启状态，门体和门锁未见暴力开启痕迹，门上张贴“注意

安全 工艺管井施工 请勿靠近”红色文字（后经调查确认为事发

后张贴）；门口遗落一只鞋子，经公安机关确认，为本次事故死

者方凯所穿鞋，鞋子后部鞋帮被踩下，推测方凯穿着鞋子时将后

部鞋帮踩于脚底的，此种穿鞋方式极易发生打滑或失稳，鞋侧面

有红色油漆印记，门槛侧面见微弱的红色印痕，推测方凯可能踢

到或者绊到 13 楼工艺管井门口台阶，故判定方凯是从 13 楼工艺

管井防火门洞口处踢到台阶后身体失衡坠落，坠落高度约 69.5

米。经调查，涉事楼栋所有楼层工艺管井均由龙城消防公司安装

工具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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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门并上锁，门锁钥匙均由龙城消防公司统一保管（如图 2 所

示）。

图 2 事发位置情况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者方凯，男，39 岁，湖北罗田人，

身份证号码：42112319850822XXXX，地坪工，经司法鉴定，其死

亡原因符合“生前高坠造成重度颅脑损伤、心脏破裂合并胸腹部

闭合性毁损性损伤致急性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目前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228 万元。

（六）其他情况

1. 2025 年 7 月 27 日龙华区天气多云，最高气温 33℃，最

低气温 27℃，西南风 3-4 级，相对湿度 77%，事发时间为上午

电梯

工艺管

井洞口

工艺管井

防火门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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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时 38 分许，现场光照充足，事发位置在室内，地面干燥，排

除环境对事故发生的影响。

2. 经现场勘查、人员询问，公安机关认定方凯死亡排除他

杀。

3. 2024 年 7 月 8 日至事故发生前，区住房建设局共对该项

目进行了 34 次监督抽查，签发《责令整改通知书》63 份、《停

工整改通知书》14 份、《省厅扣分通知书》12 份，签发黄色警

示 5 份，红色警示 2 份，行政处罚 1 宗，对抽查发现的问题均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了处理和整改闭合。

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发现方凯坠落后，蔡云向银广厦公司上报事故情况，刘仁求

拨打了 120 救援电话，龙建监理公司项目总监聂光华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银广厦公司、龙建监理公司等管理人员均到场参与事

故处置。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发现方凯坠落后，蔡云向银广厦公司上报事故情况，刘仁求

拨打了 120 救援电话，龙建监理公司项目总监聂光华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

接报事故信息后，区住房建设局、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

龙华分局、观澜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

开展应急处置和调查取证工作。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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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接报到场后对方凯进行抢救,方凯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市公安局龙华分局、观澜街道办事处立即组织

丰盛硕公司部署善后处理事宜，要求安排专人负责对接死者家

属，安抚家属情绪和了解家属诉求。此起事故未引发人员聚集上

访以及社会舆情事件。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本起事故应急救援及时，相关政府单位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均

正常履职，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

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四、事故发生原因

（一）直接原因分析

人的不安全行为：方凯在未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技术要

求说明的情况下入场作业。

物的不安全状态：13 楼工艺管井洞口未采取有效防坠落措

施，未设置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警示标志。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事故现场光照充足，地面干燥，排除环境对事故发生的影响。

经现场勘查、人员询问，公安机关认定方凯死亡排除他杀。

（三）间接原因分析

1. 龙城消防公司未及时消除 13 楼工艺管井洞口未采取有

效防坠落措施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在 13 楼工艺管井洞口设

置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警示标志。

2. 银广厦公司未对新入场作业人员方凯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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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未对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作业人员方凯作出详细说

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未督促龙城消防公司对 13 楼工艺管井

洞口采取有效防坠落措施且设置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警示标志。

3. 龙城消防公司主要负责人陶能未及时消除 13 楼工艺管

井洞口未采取有效防坠落措施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 丰盛硕公司未与深圳澜华公司签订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

即通知相关人员入场作业。

五、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

1. 龙城消防公司未及时消除 13 楼工艺管井洞口未采取有

效防坠落措施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在 13 楼工艺管井洞口设

置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警示标志。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1]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2]
的规定。

2. 银广厦公司未对新入场作业人员方凯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未对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作业人员方凯作出详细说

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未督促龙城消防公司对 13 楼工艺管井

洞口采取有效防坠落措施且设置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警示标志。

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2]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

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

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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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十七条

[4]
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5]
的规定。

3. 龙城消防公司主要负责人陶能未及时消除 13 楼工艺管

井洞口未采取有效防坠落措施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6]
的规

定。

4. 丰盛硕公司未与深圳澜华公司签订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

即通知相关人员入场作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7]
的规定。

（二）有关监管部门

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由区纪委监

委独立开展调查。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本起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划分及

处理意见如下：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 龙城消防公司主要负责人陶能未及时消除 13 楼工艺管

井洞口未采取有效防坠落措施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

[3]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现场前，应当接受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4]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对有关

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作业班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5]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

安全生产负总责。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

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

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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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8]
的规

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进

行处理。

2. 龙城消防公司未及时消除 13 楼工艺管井洞口未采取有

效防坠落措施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在 13 楼工艺管井洞口设

置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警示标志，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9]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10]

的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处理。

3. 银广厦公司未对新入场作业人员方凯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未对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作业人员方凯作出详细说

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未督促龙城消防公司对 13 楼工艺管井

洞口采取有效防坠落措施且设置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警示标志。

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11]
、第二十七条

[12]
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13]
的规定，应对事故的发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

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10]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

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害危险

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11]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现场前，应当接受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12]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对有

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作业班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13]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

的安全生产负总责。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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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处理。

4. 丰盛硕公司未与深圳澜华公司签订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

即通知相关人员入场作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14]

的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

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处理。

（二）其他处理建议

1. 深圳澜华公司涉嫌允许其他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

程，建议由区住房建设局依法进行处理。

2. 深圳艺轲公司涉嫌不具备资质承接涉事项目，建议由区

住房建设局依法进行处理。

七、事故主要教训

本次事故主要暴露了以下问题：一是消防分包单位对所负责

的工程区域管理不到位，在洞口处未采取有效防坠落措施，亦未

张贴符合国家标准的警示标志；二是总包单位对入场作业单位及

人员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未能对入场作业人员进行有效培训及技

术交底，且未能根据施工现场的情况采取安全管理措施。

八、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银广厦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一要在项目部召开

事故警示会议；二要严格履行总包单位职责，做好施工现场安全

管理，对新入场作业单位及人员做好安全教育培训及技术交底，

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

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

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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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场地企业做好安全管理工作；三要联合专业分包单位做好施

工现场临边洞口辨识及安全管理工作，对暂不使用的洞口落实封

闭或者围挡要求，杜绝相关事故再次发生。

（二）龙城消防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一要强化施工现

场负责区域临边洞口管理，严格落实防高坠要求，并及时张贴符

合国家标准的警示标识；二要加强与总包单位沟通，联动做好相

关安全管理工作。

（三）丰盛硕公司、龙建监理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加

强对施工现场企业管理工作，与相关分包单位签订合同及安全管

理协议后再安排分包单位入场作业，督促分包单位做好安全培训

教育工作，落实建设单位安全生产职责。

（四）区住房建设局一要组织开展事故警示教育；二要紧盯

建设工程临近完工等重要节点，强化督导巡查力度，防止相关建

筑企业出现管理放松的情况；三要加强对建筑工地临边洞口相关

防高坠措施宣传教育，有效遏制高处坠落事故发生。

（五）观澜街道办事处一要强化对在建工地安全巡查，紧盯

新入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等生产安全事故易发领域，督促工

地加强安全管理；二要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生

产意识，帮助从业人员掌握基本安全生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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